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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现将具体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现金

２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１．８０

元）。 同时，用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转增派息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转增派息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二、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交易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三、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转增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帐户；

２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股东资金帐户；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息由公司直接派

发。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１３８

，

８１４

，

９９２ ６９．４１％ ６９

，

４０７

，

４９６ ２０８

，

２２２

，

４８８ ６９．４１％

其中
：

１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

，

８３９

，

４００ ２７．４２％ ２７

，

４１９

，

７００ ８２

，

２５９

，

１００ ２７．４２％

２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１

，

０３５

，

９１６ １５．５２％ １５

，

５１７

，

９５８ ４６

，

５５３

，

８７４ １５．５２％

３

、

高管股份
１９

，

１６９

，

６７６ ９．５８％ ９

，

５８４

，

８３８ ２８

，

７５４

，

５１４ ９．５８％

４

、

投资者配售股份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３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１６．８９％ １６

，

８８５

，

０００ ５０

，

６５５

，

０００ １６．８９％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６１

，

１８５

，

００８ ３０．５９％ ３０

，

５９２

，

５０４ ９１

，

７７７

，

５１２ ３０．５９％

三
、

公司总股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本次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８５

元。

七、咨询部门：公司投资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４０８１８８８－１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９７６００８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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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出售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接到股东中国

－

比利时股权投资基金通知：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收盘，中国

－

比利时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本公司股份

１４

，

２１８

，

２６１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５９７４％

，抛售均

价

１３．０７

元

／

股。

本次减持前，中国

－

比利时股权投资基金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１

，

５５７

，

８９５

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额的

７．５９１９％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减持后，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收盘，中国

－

比利时股权投资基金共持有本公司股

份

２７

，

３３９

，

６３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４５％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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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辰州矿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１２１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编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了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在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在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

不违反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公司
辰州矿业 指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法定代表人：卢力

注册资本：欧元一亿元整

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８７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７８５３０６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一级市场认购中国政府发行的债权及其他固

定收益债券；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专管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股东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３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８２０

股东名称：比利时政府

通讯地址：

Ｐｌａｃｅ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

，

２ １００８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Ｂｅｌｇｉｑｕｅ

邮政编码：

／

股东名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１１

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座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股东名称：国家开发银行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外大街

２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７

股东名称：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北大街

６

号

－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４

股东名称：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甲

１４３

号，凯旋大厦

８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４

股东名称：中国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０１

股东名称：比利时富通银行

通讯地址：

Ｆｏｒｔｉｓ ＳＡ／ＮＶ Ｒｕｅ Ｒｏｙａｌｅ ２０ １０００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

Ｂｅｌｇｉｕｍ

邮政编码：

／

股东名称：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蛇口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２２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６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
地

在上市公司任职及在其
他公司兼职情况

卢力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
资基金董事长 中国 男 北京 无

Ｒｉｋ Ｄａｅｍｓ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
资基金副董事长

，

比利时下
议院多数党主席

，

外交事务
委员会主席

比利时 男 比利时 无

前述人员取得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地点 持有股数 所拥有的股权比例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交易所
１６

，

３６８

，

６６０ ８．５３％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交易所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交易所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０％

第二节 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辰州矿业

２７

，

３３９

，

６３４

股，占辰州矿业股份总

额的

４．９９４５％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可能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辰州矿业股份的情况

本次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辰州矿业的第二大股东， 持有辰州矿业

４１

，

５５７

，

８９５

股，占辰州矿业股份总额的

７．５９１９ ％

，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法》规定，公开发行股份

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依据上述规

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

４１

，

５５７

，

８９５

股限售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可上市流通。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收盘，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辰州矿业

股份

１４

，

２１８

，

２６１

股，占辰州矿业股份总额的

２．５９７４％

，抛售均价

１３．０７

元

／

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收盘，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辰州矿业

２７

，

３３９

，

６３４

股， 占辰州矿业总额的

４．９９４５％

，低于股份总额的

５％

。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交易出售辰州矿业股票行为如下：

交易月份
交易数量

（

股
）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股
）

买入 卖出 其中
：

大宗交易 买入 卖出 其中
：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８．１１ ０

２００８．１２ ０

２００９．１ ８３９

，

３００ ９

—

９．１５

２００９．２ ５

，

４６３

，

１００ ９．０８

—

１４．６８

２００９．３ ５

，

４６５

，

８６１ １１．１０

—

１９．３０

２００９．４ 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０５

—

１９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

大事项。

二、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２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法定代表人：卢力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表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南省沅陵县官庄镇
股票简称 辰州矿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
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１０３８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１

，

５５７

，

８９５

万股持股比例
：

７．５９１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４

，

２１８

，

２６１

万股变动比例
：

２．５９７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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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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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 2009~01 5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大会召开及出席情况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天津港保税

区国际贸易服务中心

５１５

会议室召开（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场

１

号）。 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

及授权委托代表共

７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３

，

０１５

，

２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７３％

。 其中，出席本

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１

人， 为控股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代表股份

２３０

，

７０５

，

４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９８％

；参加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６９

人，代表股份

２

，

３０９

，

８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７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大会，财务顾问渤海证券有关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威先生主持。 大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２３２

，

７１４

，

３７８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１７０

，

９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７％

。

弃权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６％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３２

，

６０２

，

１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

８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３２５

，

８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１４％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３２

，

６０２

，

１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

８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３２５

，

８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１４％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３２

，

６０２

，

１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

８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３２５

，

８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１４％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３２

，

６０２

，

１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

８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３２５

，

８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１４％

。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２３２

，

６７５

，

６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５％

；

反对

８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２５２

，

３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１１％

。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续聘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聘期一年，年度审计报酬为

３５

万元人民币。

同意

２３２

，

６３５

，

６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４％

。

反对

２０２

，

８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９％

。

弃权

１７６

，

８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７％

。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２３２

，

６０２

，

５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

８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３２５

，

４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１４％

。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延长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同意

２３２

，

６０２

，

１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２％

。

反对

８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３２５

，

８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１４％

。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

２３２

，

６１９

，

６２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９９．８３％

。

反对

８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０４％

。

弃权

３０８

，

３５４

股，占参加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数的

０．１３％

。

四、参会无限售前十大股东的表决情况（附后）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高地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史船、高原、毕冰芬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公司章程。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参会无限售前十大股东的表决情况：

名称 王浩 马利民吴冰莹陈慧勇吴培祥陈凤鸣徐岩 李伟峰李少海王禄英
所持股
份 ９９４

，

９９１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５５４ ８５

，

０００ ８３

，

６００ ７０

，

６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１００ ５６

，

３２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９．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０

同意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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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1-3 月）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

200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亏损

300～800

万。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83,205.25

元。

2

、每股收益：

0.02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09

年一季度粘胶短纤价格出现反弹，价格从年初

1.12

万元

/

吨上涨至目前约

1.32

万

元

/

吨，但随着粘胶短纤价格的上涨，上游原辅材料价格也有所上涨，抵消了粘胶短纤价格

上升带来的收入增加，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一季度粘胶短纤的平均价格水平与成本

价仍属倒挂。

四、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业绩具体情况据以季度报告中披露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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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

2009- 021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时间：

200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

：

30

2

、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陈利浩先生

6

、 会议通知： 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26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7574.1387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68.97%

。

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方式对如下各议案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

如下：

1

、审议《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574.1387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574.1387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

2008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7574.1387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574.1387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7364.0399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7.23％

；反对

0

股；

弃权

210.0988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77％

。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

200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574.1387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574.1387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8

、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574.1387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罗刚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二

○○

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659

证券简称
：

珠海中富公告编号
：

2009- 006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09

年

4

月

22

日通过）

本公司及董事会
、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

30

2

、召开地点：珠海市湾仔南湾南路

6002

号本公司六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副董事长何志杰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200,310,32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9.10％

。

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704,600

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14％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继任董事的议案；

选举采取了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

200,310,324

股，对每一

候选人有

200,310,324

票表决权。

Gary John Guernier

先生得票结果：同意

200,150,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99.92％

；反对

0

股；弃权

16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8％

。

叶春萱先生得票结果：同意

200,310,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

200,310,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同意

200,310,3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

3

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练女士

3

、结论性意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600657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天桥 编号
：

临
2009- 01 9

号
北京天桥北大青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十四次（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公司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09

年

4

月

22

日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7

层

（三）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贾放董事长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18

人、 代表股份

1,116,171,61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23％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2008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2008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09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有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16,171,61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3,561,35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向信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续借委托贷款并

为其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3,561,356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会议聘请了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的秦桥、韩娜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六、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秦桥、韩娜

（三）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北京天桥北大青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600657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天桥 编号
：

临
2009- 020

号
北京天桥北大青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53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本

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状况已作了及时披露 （见

2008

年

12

月

30

日公告临

2008-051

号，

2009

年

2

月

21

日公告临

2009-008

号，

2009

年

3

月

24

日公告临

2009-010

号）。

截止目前，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已基本完成，尚有少部分出售股权资产的变更手续仍

在办理中，未完成变更的股权资产占全部应剥离股权资产交易价格的

10.22%

，占全部应剥离

资产交易价格的

7.50%

。

待重组工作全部完成，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天桥北大青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

60061 4 � � 900907 � � �

股票简称
：

鼎立股份鼎立
B

股 编号
：

临
2009- 01 4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收购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9

日披露了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司拟收购协和高尔夫花园（上

海）有限公司

100%

股权（详细请查阅当天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现将该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09

年

4

月

9

日，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鼎立置业（淮安）有限公司与上海创置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了《协和高尔夫花园（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交易总标的为

1.32

亿元，随后鼎立

置业（淮安）有限公司向相关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权变更及标的公司更名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协和高尔夫花园（上海）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工商变更已完成，并更名为鼎立置

业（上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宝星），相关股权转让款也已全部支付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000983 � � � � �

证券简称
：

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

2009- 01 8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公司债券的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9

年

4

月

22

日会议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通知后另行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名称
：

东方电子 证券代码
：

000682�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9005

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2009

年

4

月

22

日

2

、会议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振华

6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2

名，代表股份

196,771,2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0.12%

。

7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行政规则、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题：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财务决算》：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同意

196,765,1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

权

61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杨恒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丁振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马鹏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陈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李小滨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王清刚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夏清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独立董事

)

；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郭明瑞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独立董事

)

；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吕永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独立董事

)

；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陈巨升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王永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196,649,8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

；反对

0

股；弃

权

121,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96,765,1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

；反对

0

股；弃

权

6,1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96,771,25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2�日


